
关于落实城乡居保扶贫政策
有关问题的解答口径

各市、省直管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

针对各地在落实城乡居保扶贫政策中遇到的新情况新

问题，对涉及政策层面的问题，我们作了认真研究后，经厅

领导批准，现对有关问题作出统一解答：

1.贫困人员拥有皖人社发[2017]65 号规定的建档立卡

贫困人口、低保对象、特困人群、重度残疾人、计划生育特

别扶助对象所指的其中多重特殊身份，是否可以重复享受政

府代缴政策？

解答口径：拥有上述多重身份的人员不能重复享受政府

代缴政策，应按当地政府代缴标准最高的身份为其代缴保费。

2.户口不在本县或无户口或无身份证的建档立卡贫困

人口、低保对象、特困人群、重度残疾人、计划生育特别扶

助对象(以下简称“贫困人员”)，是否执行政府代缴政策？

解答口径：为贫困人员代缴保费，严格执行皖政〔2014〕



84 号文件规定，即：年满 16 周岁（不含在校学生），非国家

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

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，可以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。

户口不在本县或无户口或无身份证的贫困人员，应当取得本

地户籍后才能享受城乡居保政府代缴政策。

3.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的贫困人员(有正在缴费的、有中

断缴费的)，是否执行代缴政策？

解答口径：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处于正常缴费状态的不享

受城乡居保政府代缴政策。因贫困处于中断缴费状态且已参

加城乡居保的可享受政府代缴政策，对没有参加城乡居保的

本着自愿原则，讲清参保意义、政策衔接办法，对主动放弃

的应当说明放弃的权益内容，并签订放弃权益意向书。

4.对于一年内身份发生变化的贫困人员，如何落实城乡

居保代缴保费政策？

解答口径：一是按照相关部门提供的截止到上年度 12

月 31 日的数据，对符合参加城乡居保条件的贫困人员（包

括当年出列的贫困人员）全部享受城乡居保政府代缴政策；

二是对当年相关部门提供的符合参加城乡居保条件的新增

贫困人员，全部享受城乡居保政府代缴政策。

5.对不符合皖人社发[2017]65 号规定的五类贫困人员

实施代缴，是否清退代缴保费？

解答口径：应当及时清退代缴保费。



2018 年 12 月 14 日，人社部社保中心在全国城乡居民养

老保险年度工作总结会上对各地在扶贫工作中涉及经办层

面问题已经作出统一解答，并要求各省(市、区)经办机构主

动与人社部社保中心取得联系，人社部社保中心还将对放弃

权益意向书的格式作出统一规范。

农村社会保险处

2018 年 12 月 28 日


